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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标准按照省市平安暗访标准起草。

本标准由温州市龙湾区委平安办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区委政法委、区卫生健康局（行业主管部

门、行政监管部门）、区市场监管局（行政监管部门）、市市场

监管局湾新区分局（行政监管部门）、区消防救援大队（行政监

管部门）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陈凌云、汪月强、居述东、董弼时、潘

知。

本标准为首次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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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该标准是“平安龙湾”建设风险隐患管控机制的重要组成

部分，旨在通过主体单位自查、行业主管部门巡查、行政监管部

门督查、属地街道日常检查，以及由区委平安办、十大专项小组

组织的暗访，进一步落实有关职能部门的风险隐患发现、整改、

评估、管控责任，为建设更高水平的“平安龙湾”提供技术保障。

主体单位、属地街道、行业主管部门、十大专项小组、区委

平安办在组织开展平安基础检查时，一般对照检查标准逐条进行

检查；行政监管部门根据职能对照有关标准进行检查，检查的内

容在业务范围内不局限于本执行标准。

有关职能部门应当不断完善部门之间的风险隐患发现、整改、

评估、提升大闭环管控机制，落实各环节部门职责和属地街道职

责；有关职能单位应当不断完善有关内部工作微循环机制，强化

内外部工作协同，确保检查质效。

注：本标准所指的行业主管部门即为本行业领域平安建设的

总牵头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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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湾区医疗美容机制、个体诊所平安基础检查标准

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与方法

1
诊所需取得《医疗执业许可

证》

具体标准：医疗机构执业必须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。

检查方法：查看相应证书。

2
行医人员需取得《执业医师

证》

具体标准：行医人员需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。

检查方法：查看相应证书。

3
不得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、

第三类医疗器械

具体标准：不得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、第三类医疗器械。

检查方法：1.抽查 2-3 批次药品。要求工作人员提供抽查药

品的进货票据，查看票据中药品的名称、批号、生产厂家、

数量第信息与在查药品是否一一对应；要求工作人员提供上

述进货票据标注的供货单位的质材和(营业执照、药品经营许

可证、销售人员资格证明材料等)，查看相应资料是否真实齐

全。2.抽查 2-3 批次医疗器械。要求工作人员提供抽查产品

的进货票据，查看票据中医疗器械的名称、型号规格、批号、

生产厂家、数量等信息与抽查产品是否一一对应;要求工作人

员提供上述进货票据标注的供货单位的资质材料(营业执照、

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、销售人员资格证明材料，质量保证协

议等)，查看相应资料是否真实齐全。

4
不得使用未依法注册的药品

医疗器械、化妆品

具体标准：应使用依法注册的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。

检查方法：查看使用的药品、医疗器械、特殊化妆品是否有

产品注册证号，可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上搜索确认相

关注册信息与实物是否一致。

5

不得使用过期、失效、淘汰

的医疗器械,以及过期药品、

化妆品

具体标准：不得使用过期，失效、淘汰的医疗器械，以及过

期药品、化妆品。

检查方法：查看诊疗场所是否存在过期，失效、淘汰的医疗

器械，以及过期药品、化妆品的情况。

6
冷藏冷冻药品需按规定温度

储存

具体标准：应按规定储存冷链管理药品、医疗器（2-10℃)。

检查方法：查看是否配备与所使用的冷链管理药品、医疗器

械相适应的冷链储存设备，查看冷链储存环境的温度是否超

过产品标示的储存要求，查看温度记录是否存在记录不完

整、温度超标未及时采取措施等情况。查看是否将冷链管理

的产品储存在不符合管理要求的区域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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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与方法

7
消防设施、器材保持完好有

效

具体标准：消防设施器材应保持完好有效。

检查方法：查看消火栓箱内主要器材(消火栓接口、水带、水

枪)是否完整好用，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出水测试；查看灭火器

外观是否完好，压力是否在正常范围。

8
电气线路不得私拉乱接或未

穿管保护

具体标准：电气产品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敷设应当符合技术

标准和安全要求。

检查方法：检查场所内是否存在电气线路私拉乱接或未穿管

保护。

9
员工会使用灭火器、消火栓

等消防设施

具体标准：员工会熟练操作常用消防设施。

检查方法：询问员工是否知晓身边就近的灭火器、室内消火

栓的位置；要求员工进行操作讲解，看操作步骤是否准确。

附表：1.龙湾区医疗美容机制、个体诊所主管部门巡查记录表

2.龙湾区医疗美容机制、个体诊所监管部门督查记录表

3.龙湾区平安建设街道检查记录表

4.龙湾区平安建设暗访记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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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龙湾区医疗美容机制、个体诊所主管部门巡查记录表
单位名称：

序号 巡查记录 处置情况 备注

主管部门： 记录人： 检查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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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龙湾区医疗美容机制、个体诊所监管部门督查记录表
单位名称：

序号 督查记录 处置情况 备注

行政监管部门： 记录人： 检查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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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

龙湾区平安建设街道检查记录表
行业领域： 单位名称：

序号 检查记录 处置情况 备注

街道： 记录人： 检查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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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

龙湾区平安建设暗访记录表
行业领域： 单位名称：

序号 暗访记录 备注

记录人： 检查时间： 年 月 日


